
郭慧芳：粵港澳⼤灣區國際商事調解的發展和機遇

紫荊 2022-06-07 19:05

文｜郭慧芳

香港特區政府⼀直致⼒推動建設香港作為亞太區主要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並⽀持香港成為“⼀帶⼀

路”建設項⽬投資和商業爭議服務中⼼。同時加強粵港澳司法及法律交流與協作，推動建立共商、共建、共享

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為粵港澳⼤灣區建設提供優質、⾼效、便捷的司法及法律服務和保障。

國家已於2020年8⽉26⽇已通過的《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2020年10⽉1⽇起施⾏，

前海條例說明⿎勵前海合作區引入國際商事仲裁的先進制度，並⿎勵深港⺠間調解組織合作。為前海合作區的

企業提供商事調解服務。現時深圳前海法院更⽀持社會調解組織根據當事⼈的需求提供有償調解服務，曾有個

案調解費⽤⾦額⾼達14萬餘元。同時深圳南⼭區商事調解院也定出了調解收費標準。反映內地關於涉外商事調

解發展已加速趨向市場化，專業化、國際化的階段。加上中央在去年9⽉公布了《全⾯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

業合作區改⾰開放⽅案》，前海將會建設成為粵港合作的新平台，當中明確表⽰提升法律事務對外開放⽔準。

在區內建設國際法律服務中⼼和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標是2025年建立健全⾼層次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具

有全球競爭能⼒的營商環境。前海合作區的現時的總⾯積將擴⼤八倍⾄120.56平⽅公⾥。根據官⽅資料截⾄去

年9⽉，在前海註冊的港資企業已達11,500家。預期在前海在擴區之後，將會有更多港企，在前海合作區投

資，這會為香港的法律及爭議解決業界創造更加多機會。事實上在深港兩地政府的⽀持下，已有⾸批香港機構

進駐粵港澳⼤灣區國際仲裁中⼼及交流合作平台，共同建設國際投資仲裁和調解機制。

此外，於2019年8⽉7⽇《聯合國關於調解所產⽣的國際和調解協議公約》在新加坡開放簽署。包括中國、美

國、印度、韓國等在內有46個國家作為⾸批締約⽅在新加坡簽署了這份公約，公約於2020年9⽉12⽇⽣效。截

⾄今年6⽉3⽇，已有55個國家簽署了公約。按公約訂明公約⽣效之後，雖經締約⽅的國內立法程序批准才能對

該國產⽣法律效⼒，現時已有10個國家批准，其中包括新加坡、斐濟、卡塔爾、沙地阿拉伯、⽩俄羅斯和厄瓜

多爾已經批准。由於公約將調解和解協議相當於爭議解決最終不可推翻結果，並與外國判決及仲裁裁決⼀樣，

可在國際法下，或承認及執⾏。公約適⽤於國際商事調解和國際和解協議商事糾紛。現時內地和香港都期待中

國早⽇批准公約，和解協議書便可以直接到外國執⾏，更便捷，相信這會吸引更多商家選⽤調解解決商事爭

端，預期公約可在國際廣泛使⽤。為內地和香港法律和爭議解決業界創造更多機會。

最後，儘管成為國際商事調解員，除了需要具備調解員專業認可的資歷外、還需妥善處理不同地⽅的文化、習

慣、法律的差異以及妥善安排和解協議在跨境及國際的執⾏，並充分瞭解國際商業規則和各項國際商業公約的

規定。但是香港是中國唯⼀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同時擁有經驗豐富的國際法律及國際調解服務的專業⼈才。

加上粵港澳⼤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已落實，這將會為前海合作區提供更加多熟悉兩地法律的執業律師，這可為粵

港澳⼤灣區的企業提供達到國際⽔準的法律及爭議解決的服務以配合市場的需求，這將⼤⼤增加投資者信⼼。

正如新加坡國際商事調解中⼼總裁全會⺠表⽰，根據調查，在《新加坡調解公約》影響下，律師的⾓⾊正在發

⽣變化，律師不僅為客⼈打官司，還致⼒為客⼈找出更好的和解⽅案。

綜合上述對國際商事調解發展的各項有利因素，前海和⼤灣區的企業對國際商事調解服務的需求必定會持續增

加，⾏業前景秀麗。故此，香港的法律和爭議解決業界，可盡顯所⻑，積極發揮其優勢，抱緊在粵港澳⼤灣區

國際商事調解發展的機遇。共同構建更具有競爭⼒的營商環境，為業界和社會帶來更加多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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